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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 女 士 ：

《簡易處理申訴《簡易處理申訴《簡易處理申訴《簡易處理申訴 (律師律師律師律師 )規則》小組委員會規則》小組委員會規則》小組委員會規則》小組委員會

2 0 0 3 年年年年 1 2 月月月月 8 日 ㆖午日 ㆖午日 ㆖午日 ㆖午 1 0 時時時時 45 分的會議分的會議分的會議分的會議

2 0 0 3 年 1 2 月 1 日 關 於 上 述 建 議 規 則 的 來 信 收 悉 。

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在 上 述 建 議 規 則 的 草 擬 過 程 中 有 充 分 機

會 提 出 意 見 ， 同 時 有 關 建 議 原 則 上 也 沒 有 重 大 問 題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沒 有

提 議 就 擬 稿 發 出 意 見 文 件 。

然 而 ， 為 告 知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該 規 則 的 預 定 實 施 情

況 ， 謹 此 簡 述 我 們 對 下 列 各 點 的 意 見 －

( 1 ) 第 5 條 ： 我 們 請 香 港 律 師 會 提 供 資 料 ， 說 明 香 港 律 師 會 理

事 會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， 會 撤 銷 它 根 據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第

1 5 9 章 )第 9 A ( 1 A )條 將 有 關 事 宜 呈 交 審 裁 組 召 集 人 的 決 定 。

!  香 港 律 師 會 表 示 ， 該 條 例 第 9 A ( 1 B )條 容 許 理 事 會 在 決 定

某 項 事 宜 是 否 適 宜 由 審 裁 組 召 集 人 處 理 時 ， 可 考 慮 任 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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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有 關 因 素 。 第 5 條 容 許 理 事 會 考 慮 有 關 人 士 與 審 裁

組 召 集 人 進 行 任 何 商 議 之 前 2 1 天 內 出 現 的 有 關 因 素 。

引 致 理 事 會 撤 銷 決 定 的 情 況 包 括 ， 例 如 在 該 2 1 天 期 間

發 現 有 關 人 士 曾 多 次 干 犯 同 類 失 責 事 項 ， 同 時 又 相 信 有

關 失 責 事 項 涉 及 更 嚴 重 的 專 業 問 題 ， 而 非 一 次 簡 單 的 錯

誤 。

( 2 ) 定 額 罰 款 ： 我 們 請 律 師 會 解 釋 將 定 額 罰 款 劃 一 訂 為 1 0 , 0 0 0

元 的 理 據 ， 因 為 舉 例 來 說 ， 違 反 一 項 專 業 承 諾 (《 律 師 專 業

操 守 指 引 》 第 1 4 . 0 2 條 )可 以 是 很 嚴 重 的 事 情 。 故 此 或 須 調

整 罰 款 額 ， 以 反 映 各 類 失 責 事 項 的 嚴 重 性 。

!  律 師 會 解 釋 說 ， 並 非 每 宗 表 列 失 責 事 項 也 會 按 簡 易 程 序

處 理 。 理 事 會 會 按 有 關 個 案 的 情 況 ， 考 慮 每 宗 失 責 事 項

的 嚴 重 性 。 例 如 ， 因 一 時 大 意 沒 有 按 承 諾 在 某 日 期 前 將

文 件 歸 還 ， 而 是 遲 了 一 天 才 將 文 件 歸 還 ， 是 違 反 了 第

1 4 . 0 2 條 ； 但 嚴 重 性 卻 不 及 因 疏 忽 以 致 在 兩 個 月 後 才 將

文 件 歸 還 。 前 者 的 失 責 事 項 適 宜 由 審 裁 組 召 集 人 處 理 ，

後 者 則 不 宜 。

!  律 師 會 考 慮 過 審 裁 組 過 去 的 裁 定 後 ， 認 為 對 性 質 輕 微 的

過 失 處 以 1 0 , 0 0 0 元 罰 款 ， 是 適 當 和 平 均 的 罰 款 額 。

( 3 ) 定 額 調 查 費 用 ： 我 們 請 律 師 會 提 供 將 調 查 費 用 劃 一 訂 為

1 5 , 0 0 0 元 的 理 據 。

!  律 師 會 解 釋 ， 定 額 調 查 費 用 反 映 了 調 查 和 控 告 表 列 失 責

事 項 的 預 期 費 用 。 由 於 調 查 和 控 告 的 過 程 基 本 上 相 同 ，

而 且 失 責 事 項 又 屬 輕 微 性 質 ， 因 此 涉 及 的 費 用 不 會 有 太

大 差 異 。

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(一 般 法 律 政 策 )

單 格 全



-     -3

副 本 送 ： 香 港 律 師 會

(經 辦 人 ： 朱 潔 冰 女 士 ， 2 8 4 5  0 3 8 7 )

律 政 司 (經 辦 人 ： 歐 陽 慧 儒 女 士 )

2 0 0 3 年 1 2 月 5 日

#302738


